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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浏览器要求

浏览器设置以 360 为例。

1.1 浏览器的选用

建议使用 Google Chrome 浏览器或 IE8 及以上版本浏览器。如果您习惯使用 360 浏览

器，请调整为极速模式。

1.2 清理缓存

如果您的浏览器长时间没有清理缓存，建议清理一下缓存，快捷键 ctrl+shift+delete 三键

组合，或者点击浏览器的功能进行清理，以 360 浏览器为例。

1.3 页面缩放

有时看到页面显示不正常，检查页面是否被缩放了， 100%为未缩放的页面，如果缩放了

ctrl+0（数字 0）恢复页面。



1.申请成为作者会员

说明：（1）无论是否有入库案例，均需要先申请成为作者会员，方可投稿。

（2）鉴于申请需要案例中心审核，请各位教师务必提前申请成为作者会员，留

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网上提交案例。

1.1 针对首次登陆的用户：

1.1.1点击【注册】，选择【注册个人会员】，同意会员注册须知，进入注册个人会员

界面：（电子邮箱请填写常用邮箱，之后相关通知将通过此邮箱发送），进入邮箱激活

账号，返回重新登陆即可。

1.1.2 点击右上角【进入个人中心】，申请成为作者会员，并按要求完善个人信息，经

案例中心审核通过后（审核结果将发到您的消息收件箱和邮箱），可以向案例中心投稿。

说明：案例中心有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两种形式。个人会员在使用案例时需要用积分兑

换。推荐各院校注册成为单位会员，统一为教师订阅案例库。具体通知详见附件2《关



于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试运行的通知》

1.2 针对已有账号、密码的教师会员用户：

登陆“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点击右上角【进入个人中心】，申请成为作者会

员，并按要求完善个人信息，经案例中心审核通过后（审核结果将发到您的消息收件箱

和邮箱），可以向案例中心投稿。

1.3 针对已是作者会员的用户：

点击【进入个人中心】，已经是作者会员，则直接向案例中心投稿-提交案例即可。



2.提交案例（网上投稿时间：2015 年 12月 21日-2015年 12月 29日）

2.1 关于作者会员上传案例

作者会员进入个人中心主页，【我的案例】-【我上传的案例】页面，点击【上传新案

例】→选择【会计】专业类别→进入上传案例界面，按照案例撰写标准说明文件上传编

写的教学案例→点击【保存】。

（在选择案例所属学位类别的页面，作者会员可以点击查看案例标准（评选办法、规范

体例及格式、示范案例）。

★在上传案例的过程中需注意以下几点：

 其中加*栏目为必填内容。

 “专业学位类别”为参评案例所在的专业学位类别， “专业领域/方向”可以多选。

 “适用课程”选择案例适用的课程，可以多选。

 “案例正文”和“案例说明书”为必填项，各允许上传一个文件，“案例附件”为选填

项，最多允许上传三个文件，“案例加分项”为选填内容，在案例评审的时候作为为案

例加分的一项内容依据。

 案例正文、案例说明书、案例附件、案例加分项的具体要求请点击 查看。

 加分项（企业授权书）的模板请点击下载，并填写完整加盖公章后上传。

图例如下：



2.2 关于作者会员提交、修改、删除案例

2.2.1 作者会员进入个人中心主页，【我的案例】-【我上传的案例】页面，即可对自己上



传的案例进行提交、修改、删除的操作。

2.2.2 案例无需修改后，作者点击【提交】，一旦作者确认提交后，将不再允许修改案例。

2.2.3 同意【案例授权书】→【再次确认提交】→案例提交成功。

注意：案例一旦提交成功，将不允许再次修改。



3.案例初审（初审时间：2015 年 12月 30日-2015 年 12月 31日

作者修改案例时间：2016 年 1月 1日-2016 年 1月 5日）

3.1会计教指委秘书处根据全国会计学位教学案例库有关入库案例体例规范方面的基本

要求，对参选案例进行形式审查。对不符合体例规范要求的参选案例，会计教指委在初

审期间将给予【初审不通过】。请各投稿作者务必在此期间内查询投稿案例的初审状态，

以免影响案例参选。

3.2 作者可在【我的案例】-【我上传的案例】界面查看案例状态是否审核通过。

审核不通过者，系统会发邮件告知提醒。

3.3 如作者在修改时间内未完成修改并重新提交，则视为放弃参选资格。在【我的案例】-

【我上传的案例】界面看到的状态将为【未提交】状态，作者可进行修改后参加明年的评选。



4.案例评审、入库

会计教指委组织专家开展案例评审，通过评审的案例及时入库，作者会员可在功能区【我

的案例】-【我入库的案例】页面中查看。

5.下载入库证书及获得稿酬

案例入库的作者进入功能区【我的案例】-【我入库的案例】页面，在案例列表中

下载本人的案例入库证书，同时进入【账户中心】-【维护银行卡信息】页面，完善银

行卡信息，以便于获得入库案例稿酬。


